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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委託辦理 115 年度移民專業人員訓練及測驗甄選須知 

一、依據：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7條第 3項、移民業務機構輔導管理辦法第 14 條。 

二、目的： 

（一） 透過移民專業人員訓練，培訓移民專業人員，供移民業務機構申

請經營或增聘、改聘移民專業人員之用。 

（二） 落實移民業務機構輔導管理辦法規定，以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

甄選有關機關（構）、團體、學校辦理訓練及測驗，充實移民專業

人員知能及取得移民專業人員證照。 

三、參加甄選資格：  

與移民業務相關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 

四、委託辦理期間：自簽約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五、委託辦理事項： 

委託辦理 115 年度移民專業人員訓練及測驗，內容如下： 

（一）參訓對象：年滿 18歲者。 

（二）訓練課程及時數： 

1.訓練課程共計 40 小時。 

2.訓練課程名稱、分配時數及測驗試題如附表 1。 

（三）師資條件，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有 3年以上移民業務工作經驗者。 

2.在學術機關（構）從事移民業務相關研究教學者。 

3.現（曾）任移民業務機關薦任以上職務，或與移民業務相關機關薦

任以上職務者。 

（四）報名方式：由訓練單位負責審核參訓人員資格並受理報名。 

（五）上課地點：由訓練單位擇定適當之固定場所，並應符合建築及消防

法規相關規定；若有其他因素考量，經報送本署同意後，得改以視

訊方式進行訓練課程。 

（六）上課時間：每日上課時數不得超過 8小時；夜間上課時數每日以 3

小時為原則。 

（七）開班人數：報名人數 50人以上即應開班，每班不得超過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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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教材：教材內容由訓練單位洽請各項課程授課講師提供，並編

印成講義，免費提供參訓學員使用。 

（九）出勤考核： 

1.訓練單位應置專責訓練輔導員，說明訓練相關規定，並提供講師與

學員必要之服務。 

2.訓練單位應查察受訓學員到課情形，辦理簽到及簽退、點名、維持

上課秩序、受訓學員滿意度調查等事宜。 

（十）測驗方式：應於招生簡章訂定測驗日期（原則於訓練結束後 40 日

內舉辦，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本署】得視情況保留更改測驗日

期之權利）。測驗採筆試，試題型態為選擇題。訓練單位聘請師資

時，應告知各課程講師於訓練結束前將所擬試題（題數為測驗試題

之 3倍，測驗試題詳附表 1）逕送本署。 

（十一）參加測驗資格與及格標準： 

1.上課時數未達總時數 5分之 4者（即 32 小時），不得參加測驗。 

2.測驗成績以總滿分得分 70％以上為及格。 

（十二）製作學員手冊：訓練單位應製作學員手冊，載明參訓學員應遵守

之訓練須知、出勤考核、課程安排、測驗規定、請假手續等注意

事項。 

（十三）結案報告：訓練及測驗完成後 30日內，應將課程表、學員名冊、

點名紀錄表及所收費用之收支情形詳列帳冊等必要資料函送本

署備查，原始憑證及相關文件至少應保存 5年。。 

（十四）訓練費用及退費、試務支出標準： 

1.由訓練單位向參訓學員收取訓練費用，本署不另支付費用。收費

上限為每人新臺幣 8,400 元（課程 40 小時，訓練費每小時新臺

幣 210 元），不得額外收取其他費用。訓練單位應開立訓練費用

收據。 

2.參訓人員因故無法上課者，得向訓練單位申請退還訓練費用。報

名繳費後至上課前 1日提出申請者，退還訓練費用 7成；開課後

上課期程未達全期 3分之 1者，退還訓練費用 5成；開課後上課

期程已超過 3分之 1者，訓練費不予退還。 

3.訓練結束後，由訓練單位向符合參加測驗資格學員代收測驗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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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1,500 元及預收資格證明書費新臺幣 1,000 元等兩項規

費，並於代收完竣後 3日內製作明細清單報繳本署，由本署開立

收據，轉參訓人員收執。 

4.試務工作之各項支出為固定費用，委託單位無須報價（惟北中南

3區場地租借費、交通費、試務工作費，委託單位應出具單據或

相關證明文件覈實支應）並向本署報銷，且全數支出金額不得逾

甲方編列之經費概算。 

（十五）招生簡章及訓練、測驗報名截止日期：報本署核定後辦理。 

六、應檢附文件： 

（一）資格證明文件如下： 

1.機關（構）、學校，應檢具機關（構）、學校出具之參加甄選同意

書。 

2.團體應檢具立案證明文件及組織章程，其成立宗旨或任務應具有

與本案標的相關之項目。 

（二）移民專業人員訓練企劃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1.單位名稱（全銜）。 

2.訓練名稱。 

3.訓練宗旨與目標。 

4.訓練地點及軟硬體設備簡介。 

5.訓練對象、人數、條件、預定開班日期及上課時段。 

6.訓練費用收、支預算表（包括講師鐘點費、交通費、場地管理費、

行政管理費、文具紙張及雜支等）。 

7.訓練對象權利維護事項（含申訴處理、請假規定等）。 

8.招生簡章。 

9.師資及行政人力說明（包括授課老師及預備師資之姓名、學經歷及

授課同意書，人力配置、職稱、資格經歷、職務內容及其他可配合

服務之相關人力資源等）。 

10.辦理測驗試務行政庶務工作之安排。 

11.最近 2年之服務內容及績效說明。 

12.預期效益。 

13.承辦人及聯絡人姓名、電話、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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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述資格證明文件、訓練及測驗企劃書應備妥一式 10 份，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編排，雙面列印，編訂目錄及頁碼以不超過 25 頁為

原則（附件頁數得另計），以左側直式裝訂成冊並加裝封面，封面

註明單位名稱、本案名稱及日期。 

七、甄選程序： 

（一）由本署成立甄選小組，就申請單位之企劃書進行書面評定，並由申

請單位進行簡報及答詢。 

（二）評分項目：1.企劃書之完整性(20﹪)2.執行能力及行政資源(30﹪) 

3.課程與師資安排(20﹪)4.訓練、測驗場地及設施條件(15﹪)5.

經費預算分配之合理性(15﹪)。 

（三）簡報及答詢：申請單位應推派代表出席簡報及答詢（未出席者則視

同放棄甄選），簡報時間以 15分鐘為限，接續由甄選小組委員提問

相關問題；超過 5 家時，簡報時間縮短為 10 分鐘。簡報結束前 3

分鐘按鈴 1次，結束時按鈴 2次，並應立即停止答詢。 

（四）本案採序位法評比，由甄選小組委員獨立評定，並依評分項目配分

依序評分（如附表 2）加總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再

彙整合計各申請單位序位於評分總表（如附表 3）。統計總序位以

序位數最低者，為第一優先議約單位，其餘依次排序，至多 3家。 

（五）申請單位僅有 1家時，出席委員評定分數之總平均需達 80 分以上

（以 100 分為滿分）始符合資格，申請單位有 2家以上時，出席委

員評定分數之總平均需達 70 分以上（以 100 分為滿分）始符合資

格。 

（六）若申請單位有總序位最低且相同時，則該 2家申請單位應再綜合評

分 1次，並以評分高低為議約之先後順序。 

（七）本署保留就所有評分項目與申請單位協商更改企劃書內容之權利。 

八、送件日期及地點： 

（一）送件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月  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送件地點：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 15 號(內政部移民署收文中心)，

信封請註明「委託辦理移民專業人員訓練及測驗」字樣。 

九、其他事項： 



 5

（一）評選最優之單位應於本署通知後 10 日內完成簽約手續及辦理後續

委辦相關事宜，逾期未完成者，本署得洽第二優先單位辦理議約。 

（二）履約管理請詳如契約書。 

十、本案聯絡人：視察王秋瓊（聯絡電話：02-23889393 分機 2511） 



 6

115 年度移民專業人員訓練課程名稱時數及測驗試題配當表 

第 

一 

堂 

測 

驗 

科 

目 

項次 課   程   名   稱 時 數 測驗題數 

1 移民政策（含移民署簡介及移民人權） 2小時 10 題 

2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外國人停 
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及送件須知  

3 小時 15 題 

3 
入出國及移民法（含施行細則、無戶籍
國民） 

4小時 20 題 

4 
移民業務機構輔導管理辦法實務(含倫
理規範) 

2 小時 10 題 

5 民法概要 2小時 10 題 

6 公平交易法 2小時 10 題 

7 消費者保護法 2小時 10 題 

8 
移民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及移民業務機構個人資料保護實務 

2小時 10 題 

9 人口販運防制法及相關法令 1小時 5 題 

小           計 20 小時 100 題 

第 

二 

堂 

測 

驗 

科 

目 

10 國籍法 2小時 10 題 

11 兵役法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 2小時 10 題 

12 
美國移民相關法規、移民條件及申請程
序（含移民基金介紹） 

2小時 10 題 

13 
加拿大移民相關法規、移民條件及申請
程序（含移民基金介紹） 

2小時 10 題 

14 
澳洲移民相關法規、移民條件及申請程
序（含移民基金介紹） 

2小時 10 題 

15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暨香
港澳門關係條例 2 小時 10 題 

16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
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及申請送件須知 

2小時 10 題 

17 外人及港澳投資移民相關法規及實務 2小時 10 題 

18 就業服務法(含白領及中階人力） 2小時 10 題 

19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
許可辦法及申請送件須知 

2小時 10 題 

小           計 20 小時 100 題 

附表 1 



 7

總              計 40 小時 20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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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內政部移民署委託辦理 115 年度移民專業人員訓練及測驗甄選 
申請單位評分表 

評分項目 企劃書之

完整性 

執行能力

及行政資

源 

課程與師

資安排 

訓練及測

驗場地及

設施條件 

經費預算

分配之合

理性 

加總得分 轉換序位 

    配分 
申請 

單位 
20 分 30 分 20 分 15 分 15 分 100 分 

 

1 

 

       

2 

 

       

3 

 

       

4 

 

       

5 

 

       

 

 

 

 

甄選小組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計分方式說明： 
  1.請依各欄配分評分，加總總分後於轉換序位欄中填入序位。 

  2.本表交由承辦單位統計於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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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內政部移民署委託辦理 115 年度移民專業人員訓練及測驗甄選 
申請單位評分總表 

 

  序位 

申 

請 

單 

位 

 

A 

 

委 

員 

 

B 

 

委 

員 

 

C 

 

委 

員 

 

D 

 

委 

員 

 

E 

 

委 

員 

序 位 

 

 

 

加 總 

排 

 

 

   

序 

1        

2        

3        

4        

5        

 

 

甄選小組委員確認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115 年   月   日 


